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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家现有产业

目录中的鼓励类产业，二是海南自

贸港新增鼓励类产业。《海南自由

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 年

本）》规定，该目录适用于在海南自

贸港生产经营的企业，其中外商投

资企业按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执行。也就是说，在海南生产

经营的内资企业可以适用《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和《海南自由贸

易港新增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年

本）》，如果进行简单的数目相加共

有产业964项。而在海南生产经

营的外资企业则只能适用《鼓励外

商投资产业目录》，共计 530 项。

从直观上讲，内外资市场主体在相

同领域所能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

存在较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涉

及到适用鼓励类产业目录的政策

除了所得税优惠外，还有海南自贸

港的“明星政策”之一“加工增值内

销免征关税政策”。即，对鼓励类

产业企业生产的不含进口料件或

者含进口料件在海南自贸港加工

增值超过30%（含）的货物，经“二

线”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照章

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由

于适用不同鼓励类产业目录问题，

内外资企业在享受加工增值内销

免征关税政策方面也存在了较大

差别。

海南自贸港要构建公平统一

高效的市场环境，就需要在不同所

有制市场主体在进入市场、参与竞

争的待遇上尽量实现统一。以统

一来促公平，同时适用统一的规则

和标准也能够促进市场运行的高

效化，这也是打造海南自贸港便利

化营商环境的内在要求。

对于外资市场主体而言，国际

上通行的实现“公平统一”的方式

是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

单管理制度。在全国层面，2020

年1月1日起施行的《外商投资法》

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外商投资实

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

理制度，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

资，给予国民待遇；同时指出，外商

投资企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

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

在全国层面尚已明确的平等

待遇，在更加开放的海南自贸港更

应该遵循。因此，鼓励类产业企业

的所得税和关税的优惠政策，对于

负面清单外的海南自贸港外商投

资企业而言，也应享受国民待遇，

依法平等适用。

基于此，鼓励类产业目录的适

用制度可以参照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行优化，实

行两张正面清单加一张负面清单

配合适用的方式。两张正面清单

即《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海

南自由贸易港新增鼓励类产业目

录》，一张负面清单即《海南自由贸

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对于海南自贸港的

外资市场主体，与其他类型市场主

体同样资格适用上述两张正面清

单，但同时需遵循《海南自由贸易

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

面清单）》，对于属于两张正面清单

内的、不属于负面清单内的产业类

别，外资市场主体可以自由准入，

并在符合所得税减免或加工增值

内销免关税相关政策条件的前提

下，与其他类型市场主体平等享受

政策优惠。

倘若进行上述制度优化，在技

术层面还需要同步对《海南自由贸

易港新增鼓励类产业目录》进行修

订。一是要对比梳理《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和《鼓励外商投资产

业目录》（含全国部分和海南部分）

所鼓励的产业门类，将在《鼓励外

商投资产业目录》内、但不在《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内的产业门类

拎出来，加入《海南自由贸易港新

增鼓励类产业目录》中，实现原来

三张清单的整合。二是在适用《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时明确按新

修订的版本执行，同时要根据每年

新修订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及时调整每年的《海南自由贸

易港新增鼓励类产业目录》，确保虽

然制度优化后的海南鼓励类产业目

录不再使用《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但《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

指导精神始终体现在《海南自由贸

易港新增鼓励类产业目录》中。

在这种新模式下，一方面，各

种类型所有制市场主体将适用相

同的目录清单，进一步体现市场环

境的统一和公平，同时也方便企业

自主认定和申报以及政府部门审

核而提升便利度与市场效率。另

一方面，原有的三张清单整合为两

张清单后，不仅外资市场主体的适

用范围将明显扩大，内资企业也会

因为部分原本仅适用于外资的产

业门类变为统一适用而进一步扩

充适用范围，将实现内外资的双赢

和各类市场主体的欢迎。H
（作者系洋浦经济开发区自贸

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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